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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二零一六年一月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97号（以下简称
“97号公告”）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29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相关行业：适用研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各行业
相关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
动的各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
n810341/n810755/c1981362
/content.html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5年11月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科技部制定下发了《关于完善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以下简称“119号
文”），对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进行了明确。为进一步明确政策执行口径，
保证优惠政策的贯彻实施，国家税务总局又进一步制订下发了97号公告。

97号公告与《通知》的执行时间相一致，适用于2016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

主要内容

• 97号公告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进一步明确：

 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范围

 研发费用归集

 同时享受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加计扣除折旧额的计算
 多用途对象的费用归集要求
 其他相关费用的归集与限额计算
 特殊收入应扣减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财政性资金用于研发形成的研发费支出不得加计扣除
 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的基本要求

 委托开发过程中委托方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

 不适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行业企业的具体判定

 研发项目辅助账的式样及日常管理

 企业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申报及备案管理

 税务机关强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后续管理与核查要求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8136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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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各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多地税务机关暂缓进行201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工作
日前， 多地税务机关发出通告：暂缓201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原因
为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将对《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做进
一步澄清，同时将据此完善和优化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软件。

部分已发出通告的地方税务机关如下：

• 天津：http://www.tjcs.gov.cn/art/2016/1/6/art_18_22657.html

• 珠海：http://portal.gd-n-
tax.gov.cn/pub/001002/bsfw/tzgg/201601/t20160106_856289.html

• 厦门：http://www.xm-n-tax.gov.cn/ssbd/sstz/sjsstz/653578782.htm

文号：国办发[2015]92号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28日
执行日期：不适用

相关行业：不适用
相关企业：不适用
相关税种：不适用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6-
01/05/content_10554.htm

2015年12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编制试点
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试点方案》要求以清单形式列明试点
部门的行政权责及其依据、行使主体、运行流程等。试点工作将于2016年12月
底前完成。通过开展试点，为全面推进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编制工作探索
经验。

主要内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
任清单编制试点方案的通知》

试点范围 •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司法部、文化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证监会

试点任务

全面梳理部门现有权责事项
• 将权力和责任结合起来，并参照以下分类方式，对行政权责事项

进行全面梳理并逐项列明设定依据：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
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其他类别

• 根据实际履职情况，将规划制定等宏观管理职责及标准拟订等权
责事项一并进行梳理分类汇总

清理规范权责事项
• 对权责事项逐项提出取消、下放和保留的意见，需要对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进行立改废的，同时提出意见。对没有法定依据的，原
则上予以取消，确有保留必要的，按程序办理

• 试点部门在依法审核清理规范基础上，形成部门基础权责清单，
于2016年6月底前报送中央编办

审核权责清单
• 中央编办、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有关方面对部门基础权责清单进行

研究审核。对于拟取消和下放的权责事项，要建立第三方评估机
制，并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意见。

优化权力运行流程
• 对保留 的行政权责事项，制定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明确每个

环节的承办主体、办理标准、办理程序、办理时限、监督方式等

http://www.tjcs.gov.cn/art/2016/1/6/art_18_22657.html
http://portal.gd-n-tax.gov.cn/pub/001002/bsfw/tzgg/201601/t20160106_856289.html
http://www.xm-n-tax.gov.cn/ssbd/sstz/sjsstz/653578782.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1/05/content_105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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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税总发[2015]155号
（以下简称“155号文”）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28日
执行日期：2015年12月28日

相关行业：各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law.esnai.com/view/16
5370/

随着《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中办发[2015]56号）的颁布，2015
年12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155号文，对国税、地税互相委托代征代收工
作涉及的代征范围、职责分工、票据使用及责任界定等问题进行了明确。

主要内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国家税务总局、地方
税务局互相委托代征税收的通知》

代征范围

• 各地国税、地税机关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重点针对下列情形确
定具体代征税费的种类和管理范围：
 税源相对分散但计征简便的
 执法风险较小，便于管理的
 与受托方主体税种紧密相连的
 有利于提升纳税人满意度的

职责分工 • 县级以上（含本级）国税、地税机关是国税、地税委托代征税收
工作的实施主体

票据使用 • 国税、地税互相委托代征税收，可使用委托方税务机关票据；如
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使用受托方税务机关票据

责任界定

• 受托方税务机关应当按照委托代征协议依法征收税款，履行协议
确定的管理职责，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按规定期限及时、足
额解缴税款

• 发生退库等特殊事项，由委托方负责处理，受托方配合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8
号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28日
执行日期：2016年2月1日

相关行业：各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车辆购置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
n810341/n810755/c1969961
/content.html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号），国家
税务总局对《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进行了
修改，并于2015年12月28日重新公布，自2016年2月1日起施行。

主要内容

•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国家税务总局定期编列免税图册。车辆
购置税免税图册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车辆购置税征收管
理办法>的决定》

http://law.esnai.com/view/165370/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6996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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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9
号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28日
执行日期：2016年2月1日

相关行业：各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
n810341/n810755/c1970304
/content.html

国家税务总局对《税收行政复议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进行了修改，
并于2015年12月28日重新公布， 自2016年2月1日起施行。

主要内容

• 《规则》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一）对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对计划单列市地方
税务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选择向省地方税务局或者本级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

• 《规则》第五十二条修改为：“行政复议证据包括以下类别：

（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电子数据；（五）证人
证言；（六）当事人的陈述；（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现场笔
录。”

• 《规则》第八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行政复议审理期限在和解、
调解期间中止计算。”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税收行政复议规则>
的决定》

文号：国发明电[2015]3号
（以下简称：“3号文”）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31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相关行业：各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印花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适用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5-
12/31/content_10543.htm

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下发了3号文，对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
例作出了调整。

主要内容

• 从2016年1月1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全部调整为中
央收入。

《国务院关于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
分享比例的通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70304/content.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2/31/content_105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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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保监厅发[2016]1号
发文日期：2016年1月4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4日

相关行业：各行业
相关企业：为员工购买个人
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的企业
相关税种：个人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irc.gov.cn/web/
site0/tab5168/info4012350.h
tm

2016年1月4日，中国保监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
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中对保监局、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保信”）以及各人身保险公司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
务在程序和文件报送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主要内容

• 拟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根据相关规定，向中国保
监会报送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的报告，并附中国保信出具的验
收合格证明材料。中国保监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公布并及时更新符合开展个人
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条件要求的保险公司总公司名单。

• 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向被保险人提供专用投保单
证明和保险合同，并将税优识别码标注在保险合同正文首页的右上角，做到
标识明显、容易识别。

• 保险公司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必须征得被保险人本人同意。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个人税收优惠型
健康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40123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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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 119号）

 政策要点：为更好地鼓励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和规范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执行，就企业研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70号）同时废止。

 政策链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878881/content.html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奖励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0号）

 政策要点：为贯彻落实《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
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号）规定，就股权奖励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征管有关问题进行明确。自
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政策链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15569/content.html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5] 126号）

 政策要点：自2016年1月1日，凡购买符合条件健康保险产品的纳税人，应按通知规定程序享受税前扣除政策。

 政策链接：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12/t20151211_1609629.html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
93号）

 政策要点：试点地区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支出，可以按照财税〔2015〕126号文件规定的
标准在个人所得税前据实扣除。试点地区个人购买其他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不得税前扣除。自2016年1月
1日起施行。

 政策链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66088/content.html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体育场馆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5] 130号）

 政策要点：自2016年1月1日起，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拥有的体育场馆，用于体育活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政策链接：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12/t20151231_1640427.html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车船税管理规程（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3号）

 政策要点：为进一步规范车船税管理，促进税务机关同其他部门协作，提高车船税管理水平，国家税务总局
制定了《车船税管理规程（试行）》，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政策链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19858/content.html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有机肥产品执行标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6号）

 政策要点：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就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的有机肥产品执行标准进行了明确。自2016年1月1
日起施行，此前未处理的事项，按本公告规定执行。

 政策链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31694/content.html

2016年1月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及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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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二维码”一次性告知工作的通知》（税总函 [2015] 678号）

 政策要点：根据《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关于创新纳税服务机制的改革要求，税务总局决定自
2016年1月起，在全国推行办税事项“二维码”一次性告知措施。

 政策链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57217/content.html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2016年关税调整方案的通知》（税委会 [2015] 23号）

 政策要点：《2016年关税调整方案》已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
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

 政策链接：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12/t20151209_1604527.html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实施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协定税率的通知》（税委会 [2015] 25号）

 政策要点：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让方案已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决定自2015年12月20日起实施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第一年
税率，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第二年税率。

 政策链接：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12/t20151216_1617556.html

《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能源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
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及规定的通知》（财关税 [2015] 51号）

 政策要点：自2016年1月1日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能
源局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4〕2号）附件2、3、4予以废止。

 政策链接：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512/t20151207_1600232.html

《海关总署关于公布2016年1月1日起港澳CEPA项下新增及修订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5年第56号）

 政策要点：《2016年1月1日起香港CEPA项下新增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2016年1月1日起香港CEPA
项下修订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和《2016年1月1日起澳门CEPA项下新增零关税货物原产地标准表》使用
简化的货物名称，具体范围与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中相应税则号列对应的商品范围一致，
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

 政策链接：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80698.htm

《海关总署关于电池、涂料征收进口环节消费税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4号）

 政策要点：自2016年1月1日起对铅蓄电池（税则号列：85071000、85072000）征收进口环节消费税，适用
税率为4%。电池、涂料进口环节消费税税目税率表分别见附件1、附件2。

 政策链接：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31506.htm

2016年1月开始实施的税收政策及其要点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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